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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寄出某可转让

信用证下14票单据，金额共1223499美元。单寄新加坡某转证

行，由新加坡的第一受益人换单后将单转寄德国的原始开证

行要求付款。2月14日，中国银行收到新加坡银行转来的德国

银行的拒付电。随即，中国银行向新加坡银行发出反拒付电

报，新加坡银行在回电中声明已将中国银行电文内容转达德

国开证行听候回复，同时声明作为转证行本身对单据的拒付

和最终的付款与否不负责任。其后，中国银行通过新加坡银

行再次发出反拒付的电文，要求开证行付款，但从新加坡银

行得到的回电却说正在与德国开证行联系，开证行坚持不符

点成立，拒绝付款。鉴于通过新加坡银行无法解决问题，中

国银行曾几次直接给德国开证行发电，催促付款。但德国开

证行在回电中声明，其信用证是开给新加坡的转证行的，中

国银行无权直接与开证行联系。最终，此业务通过部分退单

，部分无单放货的方式解决。作为出口商的我国外贸公司也

丧失了信用证项下收款的保障。 在上述情况下，中方作为第

二受益人既无从与德国交涉也无法从新加坡银行处取得货款

，最终丧失了信用证下的收款权。这一案例反映出第二受益

人在实际的信用证运作中所处的不利境地。 第二受益人的法

律地位《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48条：“经出口商请求，

进口商同意，由开证银行开立可转让信用证，并载明授权受

益人（即原信用证受益人）有权将信用证所列金额的全部或



部分转让给出口商以外的第三者，即第二受益人

（SecondBenefi鄄ciary）有权使用转让后的权力。这种转让称

一次转让，但第二受益人不得再作转让。”那么，第二受益

人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呢？ 首先，第二受益人不必然参与可转

让信用证的流转过程，信用证是否实际转让出于第一受益人

的实际需要。进口商（开证申请人）对第一受益人开出可转

让信用证仅表明进口商允许第一受益人将信用证的部分或全

部金额转让给第二受益人，而非必须。而第二受益人的加入

并不会必然地影响到第一受益人的权益，他仅仅是作为一个

可以参考加入的对象，在第一受益人认为适时的时候获得第

一受益人转让的部分或全部可转让信用证下的金额。因此，

第二受益人的地位是十分被动的，其享有的可转让信用证下

的权利也是有限的和非实质上的。这是因为其实质性的提示

单据、要求付款的权利可能因第一受益人保留的加入权而随

时中止。 其次，第二受益人和开证行之间缺乏直接的法律联

系。开证行只和第一受益人发生直接的法律关系。根据《跟

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只有在如下法律事件发生后，开证行

和第二受益人之间才产生法律联系：（1）信用证已被转让；

（2）第二受益人依据该被转让的信用证，已向转让行作出交

单提示；（3）第一受益人未能在转让行要求替换单据时照办

；（4）转让行将第二受益人的单据寄交开证行。 最后，转

让行在确保收到开证行的付款之后才对第二受益人进行支付

。转让行对第二受益人的付款并不是其应负的责任，这是因

为对第二受益人的支付并不属于其常规的业务项目，只是在

银行同意第一受益人转让信用证的请求后才开办此项业务，

同时也有拒绝办理此项业务的权力。转让行在和第一受益人



签订的协议一般会清晰的勾勒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即转让行

并不对外负担必然的支付责任，只是在确保收到开证行汇款

之后才对第二受益人进行支付。转让行仅对第二受益人有核

实票据真实性的义务。 第二受益人的法律风险第一，货款得

不到支付。这包括：第二受益人仅可以在有严格限制的条件

下向开证行主张权利；转让行未向第二受益人做出付款的承

诺；第一受益人对提示单据、要求付款的权利的保留使得第

二受益人很难实现单证一致。第二，钱货两空的危险增加。

当第一受益人和开证申请人联手欺诈时，第一受益人（中间

商）往往轻松地制造出各种单证不符的情况，与此同时开证

申请人提出大幅降价，或提供较高折扣的要求，使得第二受

益人蒙受巨大损失。 可转让信用证第二受益人的保护1.现有

法律保障。首先，在特殊情况下，开证行和第二受益人之间

的关系可以由合同予以调整。国际商会633号出版物中提到：

信用证的转让类似于为第二受益人利益所开立的一份新的信

用证；普遍的观点认为信用证的转让构成开证行对第二受益

人新的和独立的承诺。这也为从合同法的角度出发，解释开

证行和第二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提供了依据。其次，按

照UCP500第9款i条规定，对信用证的撤销或修改必须征得受

益人的同意。为了保护第二受益人的利益，国际商会银行委

员会在官方意见R485中指出：如果收到撤销原信用证或减少

信用证金额，在没有收到第二受益人的同意之前，第一受益

人的同意不可执行。 2.对于完善现有保障的建议。第一，强

化立法保护，增加转让行责任。转让行仅承担在向第二受益

人转让信用证时核实该信用证真实性的义务，并通常在信用

证中加列“货物收妥后再付款”的条款，对第二受益人收回



货款极为不利。所以第二受益人要确保出口权益，必须要求

转让行在业务的处理过程中增加一定的责任予以平衡第二受

益人的风险。可以参考的做法有：要求转让行在转让信用证

时，向第二受益人出具保函，以保证第一受益人能够及时准

确地换取第二受益人提交的单据，进而减少第一受益人不及

时换单以及错误换单对第二受益人造成的影响。另外，要求

转让行在转让信用证时，可以对信用证加具保兑。当获得经

转让行保兑的信用证时，由于保兑行的确定付款责任，第二

受益人的出口权益在实现过程中可免除来自开证行、第一受

益人、开证申请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第二，对于减少第二

受益人的风险问题还有许多其他的保护方式，比如，实际供

货人可洽中间商开立背对背信用证，以及订立合同设立利己

的保护性条款等方式。 总之，在可转让信用证实际运作中，

对第二受益人的法律保障还是属于理论上的，第二受益人收

款权利并不能受到信用证的充分的保护。但是，实际上对第

二受益人的保护也很难从加重银行等交易主体的责任入手，

这是保障信用证的生命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如何在

第二受益人和银行之间的责任和风险中找好平衡点是解决问

题的关键。目前，对于第二受益人的利益的最好的维护方法

还是在于加强自身的保护，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努力为自己

争取到有利的交易地位。"#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